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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民生用品之消費壓力。 

提案人：江啟臣 

連署人：蔣乃辛  蔣萬安  許毓仁  李彥秀  林麗蟬  

楊鎮浯  陳雪生  許淑華  林為洲  鄭天財  

費鴻泰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回頭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7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6 人，有鑑於歐盟已全面禁止在飼料中添

加抗生素，美國亦將重新檢討，朝全面禁用方向規劃，臺灣目前仍允許使用 11 項飼料用抗生素

。歐盟禁用的最大擔憂是動物抗藥性會轉移到人類，導致人類也產生抗藥性。WHO 預估因耐藥

性細菌而死亡的全球總人數將達到數百萬人，未來將超過癌症，恐成為人類頭號殺手。國衛院

專家指出，畜牧、養殖業濫用抗生素將成為臺灣重大食安未爆彈。為維護民眾健康及杜絕多重

耐藥性的超級細菌肆虐，本席等要求政府修法比照歐盟全面禁止飼料中添加抗生素，將「抗生

素」列為肉品生產履歷之必載項目，落實資訊公開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16 人，有鑑於歐盟已全面禁止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美國亦將重新檢討，朝全

面禁用方向規劃，臺灣目前仍允許使用 11 項飼料用抗生素。歐盟禁用的最大擔憂是動物抗藥性

會轉移到人類，導致人類也產生抗藥性。WHO 預估因耐藥性細菌而死亡的全球總人數將達到數

百萬人，未來將超過癌症，恐成為人類頭號殺手。國衛院專家指出，畜牧、養殖業濫用抗生素

所引發的食品安全會是繼黑心油後，將成為臺灣重大食安未爆彈。另根據農委會資料顯示，國

內每年屠宰豬、牛、羊、雞、鴨、鵝、火雞超過二百萬噸，畜禽廢棄物約 230 萬公噸以上，這

些都是耐藥細菌可能的傳染源！但令人驚訝的是農委會近三年畜禽水產品動物用藥殘留採樣件

數平均只有 42,300 件左右，且逐年遞減中，104 年採樣件數更驟減五千多件，這樣的檢驗能量

，令人懷疑能否有效監控畜禽屠體、排泄物與廢棄物中殘留的動物用藥，再加上罰則偏低，業

者根本有恃無恐的濫用抗生素。為維護民眾健康及杜絕多重耐藥性的超級細菌肆虐，本席等要

求政府修法比照歐盟全面禁止飼料中添加抗生素；統整抗生素殘留檢驗與監管資料納入大數據

，提供學界研究防治對策；修法將「抗生素」列為肉品生產履歷之必載項目，落實資訊公開化

，讓民眾自由選擇安全的食材。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張麗善  鄭天財  曾銘宗  許毓仁  林麗蟬  

許淑華  黃昭順  王育敏  林德福  柯志恩  

江啟臣  林為洲  徐榛蔚  何欣純  羅明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回頭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明才：（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鑑於二月初發生南臺大地震。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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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地質敏感區、山坡地住宅安全等居住環境議題受到民眾關切。除新北市政府已宣布將在

三個月清查所有災害潛勢區，並將推動公辦都更、老屋健檢等行動方案之外，本席等建請行政

院應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儘快針對都市計畫中涉及山坡地、地質敏感區、土壤液化潛在區

等優先提出通盤檢討。並請內政部針對住宅法、山坡地建築開發等相關管理法規以及過去三讀

通過的國土計畫法一併檢討。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羅明才等 11 人，鑑於二月初發生南臺大地震。土壤液化、地質敏感區、山坡地住宅安全

等居住環境議題受到民眾關切。除新北市政府已宣布將在三個月清查所有災害潛勢區，並將推

動公辦都更、老屋健檢等行動方案之外，本席等建請行政院應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儘快針

對都市計畫中涉及山坡地、地質敏感區、土壤液化潛在區等優先提出通盤檢討。並請內政部針

對住宅法、山坡地建築開發等相關管理法規以及去年三讀通過的國土計畫法一併檢討，並應從

嚴適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明才   

連署人：曾銘宗  林德福  費鴻泰  蔣乃辛  李鴻鈞  

蔣萬安  林麗蟬  陳怡潔  鄭天財  王育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繼續處理復議案。 

本院委員張麗善等 24 人，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二十案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案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漁會法第二十條、

第五十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及第二十二案委員蘇治芬等 19 人擬具「農田水利

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提案人：張麗善  顏寬恒  許淑華  陳超明 

連署人：林麗蟬  廖國棟  蔣乃辛  黃昭順  鄭天財  

陳宜民  曾銘宗  李彥秀  王育敏  簡東明  

費鴻泰  賴士葆  蔣萬安  徐榛蔚  孔文吉  

呂玉玲  王惠美  吳志揚  柯志恩  許毓仁 

主席：本案決議：「另定期處理。」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19 分） 

 


